
　在计算机系统中，通过文件的名称对信息进行管理，计算机的文件管理系统使信息按名称存取成为可能。 

　　典型的文件名由主文件名 ( 简称文件名 ) 和文件扩展名 ( 类型名 ) 组成，在文件名和文件扩展名之间加一个点

　　(1)DOS 操作系统中文件的命名规则

　　早期微机的操作系统是 Disk Operating System，简称 DOS 操作系统。 DOS 的文件名由 1~8 个合法字符构成，合法字符是指 :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 ,0~9 的 10个阿拉伯数字，个别 特殊字符 :$#@!%{} 一 -A!& 等。但是，文件名中不可以有空格。在 中文环境下，可以使用汉字，一个汉字占两个字符位置，所以，如果用中文最多只能用四个字。

　　文件扩展名 ( 类型名 ) 由 0~3个合法字符组成，也就是说，文件可以没有扩展名。

 (2)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中文件的命名规则

　　1) 文件或文件夹可以使用长文件名，名称最多可以有 255个字符。

　　2) 使用字母可以保留指定的大小写格式，但不能用大小写区分文件名，例如 :ABC .DOC

　　和 abc.doc 被认为是同一个文件。

　　3) 文件名中可以使用汉字和空格，但空格作为文件名的开头字符或单独作为文件名不起作用。

　　4) 文件的扩展名可以使用多个字符，可以使用多间隔符，但只有最后一个分隔符后的部分

　　能作为文件的扩展名。

　　5) 文件名中不能使用的字符有\ /:*?11<>|

　　6) 同一磁盘的同一文件夹中不能有同名的文件和文件夹 ( 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也不能相同 ) 。

　　7)Windows XP 系统的长文件名在” 命令提示符” 窗口可以完全显示。

　　8)Windows 的长文件名转换成 DOS “8.3” 格式的文件名时，系统滤掉空格和 “8.3” 格

　　式中不允许的字符，取前六个字符加 “~”, 再加一个数字，共组成八个字符，然后取最后一个问隔符后的前三个字符作为扩展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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